
杜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

★行政许可类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受理


审核材料

合格


组织专家评审小组实地考察


考察通过后，由考评小组提出意见，做出行政许可决定

审批发证












★行政确认类

申请人向我单位提交材料
经审核，不符合条件的，
不予受理，出具不予受理
通知书并说明理由。
经审核，符合条件的，
予以受理
经审核，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
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或者
在规定时限内一次告知
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
申请人补充完毕后重新申请。











 









★行政处罚类


案件处理完毕
经审核，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在5个工作日内立案
调查取证（60个工作日内完成，情况复杂，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30个工作日）
非本局管辖的，劳动用工地劳动监察机构处理
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告知依法按相关规定处理
通过网络及实地等途径投诉问题
（书面或口头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★行政给付类


    ★行政确认类


★行政强制类


通过网络、来访、举报等渠道依法受理劳动保障投诉案件
符合受理条件，依法受理并调查处理（保存证据）
调查完毕，符合移送程序，制作移送文书
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调查完毕，不符合移送程序，
履行行政处罚程序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★其他权力类

申请人申请





受理
（收到申请材料当场）

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当场受理
不符合条件的，告知申请人原因及处理方式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退回材料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材料








审查








依法15日内作出审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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